國立桃園啟智學校年度決算帳務處理作業流程                                                                             
	I、作業要項表

	項目編號
	桃智主2-07

	項目名稱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年度決算帳務處理作業

	承辦人員
	顏麗萍（03）3647099轉240  
吳秀鳳（03）3647099轉241  

	相關單位
	本校各單位

	辦理時間
	每年10月至翌年3月

	作業時間
	約6個月

	注意事項
	一、本校之決算報告由主計室於規定期限內編製完成後，送交教育部國教署，彙編成教育部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決算報告層轉行政院，本流程作業係指本校主計室辦理本校年度決算相關作業。

二、年度終了辦理及編製決算報告事涉本校各單位，且必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故應明定各項作業期間的截止日，主計室應控制各業務單位支付、核銷轉正及申請保留之案件送達時間及本校相關作業處理之期程，俾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決算報告之編製（辦理期程視例假日及春節作彈性調整）。

三、主計室應就會計報表中所列本校專戶存款部份，請出納單位與代理國庫銀行專戶存款對帳單詳細核對，如有差異，應立即查明原因，編製差額解釋表，更正調整至完全相符為止。

四、主計室編製決算報告時，應確實勾稽決算報告中各主要表及附屬表間相關會計科目金額之正確性。

	相關法令
	一、預算法

二、會計法

三、決算法

四、審計法

五、國庫法

六、國庫法施行細則

七、審計法施行細則

八、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會計制度
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十、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要點

十一、各機關單位預算財務收支處理注意事項

十二、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辦理方式
	一、年度結束前主計室將帳列暫付款明細表（包含本年度及以前年度尚未核銷之暫付款餘額）簽會各相關業務單位，請積極辦理暫付款核銷事宜。

二、本年度校內同仁因業務需要預借現金辦理公務者，應依主計室定期限全數完成核銷或辦理繳回手續。

三、主計室於12月份主管或行政會報公告：各單位年度預算請購截止日，請購截止日後全校預算內經費開始回歸統籌運用。

四、12月31日中午前各單位應將當年度欲辦理支付或核銷轉正之案件送達主計室辦理，出納單位收納當年度各項收入以12月31日為截止日，如次年才收到之款項目，均列為次年度之收入。

五、出納單位將12月31日前收納之各項收入所開立之收據，全部送主計室辦理審核及掣開記帳憑證。

六、12月底於結帳前，應加強各帳目所有預收、預付、到期未收、到期未付及其他權責已發生而帳簿尚未登記事項，應切實查明並整理入帳。
七、根據財產統制帳並與財產經管單位所編之財產目錄核對。
八、依據相關科室提供之決算相關資料、核定之保留款、財產分類統計表、12月份會計月報及「決算編製應行注意事項及相關表報數據之勾稽」等編製附屬單位決算。決算書表之會計科目及表內各表數字，應加強計算，力求正確，相關總表與明細表合計數亦應勾稽核對，以求一致。數據應與12月份會計月報累計數相符。

九、翌年1月5日前主計室應就會計報表中所列銀行存款之科目及金額，請出納單位就代理國庫銀行專戶存款對帳單詳細核對，如有差異，應立即查明原因，編製差額解釋表，更正調整至完全相符為止。

十、翌年主計室就行政院主計處查核中央政府附屬單位決算及審計機關審核決算時，如發現有不當或錯誤者，予以更正調整決算報告。


II、國立桃園啟智學校年度決算帳務處理作業流程圖

                                                                                               














    
開  始





12月份將暫付款明細表簽會各相關業務單位，積極辦理暫付款核銷事宜





本校同仁曾預借公款者，應全數完成核銷或辦理繳回手續。各單位年度預算應於規定請購截止日前請購完畢，之後全校預算內經費開始回歸統籌運用。





各業務單位應將當年度欲辦理支付或核銷轉正之案件送達主計室辦理。


出納單位收納當年度各項收入截止日。


3、出納單位收納之各項收入所開立之收據，全部送達主計室辦理審核及掣開記帳憑證。


（12/31前）





主計室加速審核及繕打各式記帳憑證，並送本校出納單位執行及完成過帳作業。


（12/31前）





查明預收、應收、預付及應付事項整理入帳及保留申請表，並開始籌編決算報告。


             （1/15前）





本校專戶存款部份由出納單位對帳





將會計報告中所列專戶存款與代理國庫銀行專戶存款對帳單詳予對帳至完全相符。（翌年1/5前）


         （1/15前）





結   束





依行政院主計處查核及審計機關審核決算結果，予以更正調整決算報告。


          （1/18前）





編製12月份會計報告及決算報告。


          （翌年1/15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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